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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2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1年1月2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1年1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

和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8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秉政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10,043,8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16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61,742,0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94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8,301,8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216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48,672,2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2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70,4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8,301,8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2166%。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会议经逐项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67,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3%；反对104,49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67,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3%；反对104,4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谢秉政、冯玲玲、申金冬、唐新乔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67,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3%；反对104,49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67,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3%；反对104,4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谢秉政、冯玲玲、申金冬、唐新乔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67,7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3%；反对104,492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567,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3%；反对104,49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关联股东谢秉政、冯玲玲、申金冬、唐新乔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谢秉政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069,25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697,6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0%。

表决结果：当选。

4.02�选举申金冬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052,25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680,6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81%。

表决结果：当选。

4.03�选举唐新乔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069,25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697,6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0%。

表决结果：当选。

4.04�选举陈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052,25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680,6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81%。

表决结果：当选。

（5）《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许晓霞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066,55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694,9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375%。

表决结果：当选。

5.02�选举谢青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154,04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782,44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72%。

表决结果：当选。

5.03�选举曾亚敏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154,043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9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782,443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172%。

表决结果：当选。

（6）《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01�选举史民强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069,25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697,6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430%。

表决结果：当选。

6.02�选举曹勇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308,052,251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得票数46,680,65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81%。

表决结果：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桑健、温定雄

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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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9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

道东608号公司总部8楼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会议通过民主选举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周灿灿女士（简历后附）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周灿灿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上述职工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按照《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月30日

附：周灿灿个人简历

周灿灿女士 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8年起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VIP

服务中心经理。

周灿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或深交所认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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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29日在广

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公司总部8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由谢秉政先生主持召开。 通

知于2021年1月2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

选举谢秉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各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选举以下董事担任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谢秉政、申金冬、唐新乔、陈阳、许晓霞、谢青、曾亚敏，其中谢秉政担任主任委

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曾亚敏、陈阳、许晓霞，其中曾亚敏担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许晓霞、申金冬、曾亚敏，其中许晓霞担任主任委员。

4、提名委员会委员：谢青、谢秉政、许晓霞，其中谢青担任主任委员。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

聘任申金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

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唐新乔女士、陈阳先生、金芬林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

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唐新乔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陈阳

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谌海

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

聘任段移芳女士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时

止。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董事会秘书陈阳先生、证券事务代表谌海花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20-39952666� � �传真：020-39958289� �邮箱：investor@biemlf.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30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申金冬先生

申金冬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暨南大学EMBA。 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

会副会长。 自2003年3月起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012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申金冬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965.2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或深交所认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唐新乔女士

唐新乔女士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2006年12月起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2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

唐新乔女士持有公司股票589.56万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或深交所认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陈阳先生

陈阳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担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

院校友会办公室主任、 江山帝景高尔夫俱乐部总经理。 2011年9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2012年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

陈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或深交所认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已经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金芬林女士

金芬林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国流行色协会常务理

事。 2008年起任职于公司，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金芬林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或深交所认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谌海花女士

谌海花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2年起任职于公司，2018年12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谌海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段移芳女士

段移芳女士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8年起任职于公司，现任公司

内审部经理。

段移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董事简历详见2021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

2021-011

债券代码：

128113

债券简称：比音转债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29日在广

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公司总部8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由史民强先生主持召开，会

议通知于2021年1月24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

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同意

选举史民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

满时止。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史民强先生简历详见2021年1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月30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1-014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王洪飞先生、陈

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王洪飞先生、陈刚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董事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担任公司董事的任职条件，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简历

王洪飞先生：1965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曾任江苏南通市发改委科员、通州

市五甲乡乡长助理、南通市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8月至1999年5月历任交通银行南通分行支行

行长，分行信贷处处长，1999年8月至2014年3月历任鸿意地产公司总经理、万业新鸿意地产公司总经理，

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任本公司江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4年5月至2017年7月，任本公司副总裁。

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任华东区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任本公司联席总

裁，其中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兼任本公司山东区域公司董事长；2018年9月至2019年2月，兼任本公

司华中区域公司董事长。 2019年2月至2021年1月，兼任本公司湖北区域公司董事长。 2021年1月起，任本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经核查，王洪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3,150,000股。 王洪飞先生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

公司董事的任职条件。

陈刚先生：1969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法律事务部总经理。 曾服务于涪陵

法律事务中心，1998年12月至2007年1月，任重庆圣石牛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2007年2月至今，任公司

法律事务部总经理；2017年5月起，任本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经核查，陈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765,000股。 陈刚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董

事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1-015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换届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于2021年1月28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韩翀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韩翀先生具备担任公司监事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担任

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任期与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简历

韩翀先生：1972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审计风控部总经理。 曾任重庆汽车运

输总公司会计、重庆中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重庆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 2014年4月至2017

年6月， 任公司审计风控部副总监；2017年7月至2018年8月， 任监察审计中心审计风控部高级副总监；

2018年9月起，任审计风控部总经理。 2014年5月至2017年5月，任本公司监事；2017年5月起，任本公司职

工代表监事。

经核查，韩翀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韩翀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监事的任

职条件。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1-016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8日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

王洪飞先生、陈刚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

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周达先生、刘静女士、杨程钧先生、杨柳先生及独立董事朱宁先生、王文

先生、胡耘通先生。至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共9名董事已全部就任。为保证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持续有

效开展，经全体董事同意，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审议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同意由公司董事周达先生于2021年1月29日召

集并主持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视频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同意选举周达董事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

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为协助董事长开展董事会工作，同意选举王洪飞董事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

1、同意选举董事周达先生、独立董事王文先生、独立董事朱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发展

委员会委员，其中周达先生为主任委员。

2、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朱宁先生、独立董事王文先生、董事周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其中朱宁先生为主任委员。

3、同意选举独立董事王文先生、独立董事朱宁先生、董事周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薪酬委员

会委员，其中王文先生为主任委员。

4、同意选举独立董事胡耘通先生、独立董事朱宁先生、董事周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其中胡耘通先生为主任委员。

5、同意选举独立董事胡耘通先生、独立董事王文先生、董事周达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关联交

易委员会委员，其中胡耘通先生为主任委员。

根据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规定，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期间如有

委员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则自动失去委员资格，并按相关规定补足委员人数。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委任董事会名誉董事长的议案》

为充分肯定原董事长蒋思海先生对公司做出的巨大贡献，经审议，董事会委任蒋思海先生为董事会

名誉董事长。 作为名誉董事长，蒋思海先生并非本公司之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公司治理。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杨程钧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为保证董事会工作及公司经营的正常进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相关规

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财务负责人空缺期间，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指定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总裁杨程钧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并按照相关规定聘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简历

周达先生：1981年2月出生，本科，EMBA在读。 现任公司董事长。 历任公司董事长办公室经理、发展

部副总监、总裁办公室主任、华北区域和华东区域公司董事长助理、重庆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涪陵公司

总经理、公司经营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2014年5月至2014年9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16年12月

至2019年2月，任公司职工代表董事。2019年2月至2021年1月，任重庆区域公司总经理。2021年1月起，任

公司董事长。

经核查，周达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1,052,500股。 周达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董

事的任职条件。

王洪飞先生：1965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董事长、职工代表董事。 曾任江苏南通市发改委

科员、通州市五甲乡乡长助理、南通市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1994年8月至1999年5月历任交通银行南

通分行支行行长，分行信贷处处长，1999年8月至2014年3月历任鸿意地产公司总经理、万业新鸿意地产

公司总经理，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任本公司江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4年5月至2017年7月，任本

公司副总裁。 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任华东区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8年3月至2021年1月，任本

公司联席总裁， 其中2018年9月至2020年1月， 兼任本公司山东区域公司董事长；2018年9月至2019年2

月，兼任本公司华中区域公司董事长。2019年2月至2021年1月，兼任本公司湖北区域公司董事长。2021年

1月起，任本公司副董事长、职工代表董事。

经核查，王洪飞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3,150,000股。 王洪飞先生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

公司董事的任职条件。

杨程钧先生：1977年2月出生，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历任金科集团涪陵公司总经理、成都公司总经

理、北京公司总经理；2013年6月至2015年10月，任本公司涪陵城市公司总经理；2015年11月至2017年6

月， 任本公司中西部区域公司执行总经理；2017年7月至2017年10月， 任本公司西部区域公司执行总经

理；2017年11月至2021年1月，任本公司云广区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21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总

裁。

经核查，杨程钧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650,000股。 杨程钧先生与本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

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1-017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十

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8日经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选举

韩翀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刘忠海先生、梁忠太先生。 至

此，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共3名监事已全部就任。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有效开展，经全体监事同意，公司召

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并审议相关事项。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全体监事一致推举，同意由监事刘忠海先生于2021年1月29日召集

并主持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监事会会议通

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为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意选举监事刘忠海先生担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

届监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简历

刘忠海先生：1975年6月出生，工商管理研究生，金融EMBA在读，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曾任新华

社记者、中国证券报社记者，深圳证券信息公司西南办事处主任。 2008年5月至2019年2月，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2015年5月至2017年5月，任本公司董事；2017年5月至2019年2月，任本公司副总裁；2019年3月

起，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经核查，刘忠海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3,250,000股，其中1,750,000股需根

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予以回购注销。 刘忠海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监事的任职条件。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21-013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

15:00，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9:15-15:0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由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30名，代表股份2,473,015,47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6.3136%。其中现场参会股东19名，代表股份股2,138,986,8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0.0581%；通过网络

投票股东11名，代表股份334,028,60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255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对本

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为：周达先生、刘静女士、杨程钧先生、杨柳先生。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周达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65,876,65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711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559,62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72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2、关于选举刘静女士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56,906,59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34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1,589,55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2.60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3、关于选举杨程钧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42,291,0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4.7140%。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559,61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6.724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4、关于选举杨柳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56,906,591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348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1,589,553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2.604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二、 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为：朱宁先生、王文先生、胡耘通先生。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朱宁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44,646,98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4.8092%。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2,915,55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807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2、关于选举王文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68,232,59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6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2,915,55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807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3、关于选举胡耘通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68,232,59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806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2,915,55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807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三、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为等额选举，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股东累积投票表决，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

为：刘忠海先生、梁忠太先生。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刘忠海先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33,244,29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4.3481%。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01,512,866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2.56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2、关于选举梁忠太先生为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70,919,65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153%。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5,602,612股，占出席会议持有

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041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当选。

四、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452,011,34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1507%；反对：20,994,

1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8489%;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0.000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6,685,377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0.3513%；反对： 20,994,12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6441%;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4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任仪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合法有效。

四、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新任独立董事朱宁先生同时担任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旅游” ，股

票代码：002707sz）、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银行” ，股票代码：09668hk）、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 ，股票代码：02799hk）、上海摩库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摩库数据” ，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等四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众信旅游、渤海银行、中国华融、摩库数据均为公司关联方，公

司与上述四家公司之间的交易将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指

引第5号》”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核查，截止目前，在上述四家上市公司成为公司关联方前，公司与渤海银

行及中国华融尚存部分已签订协议且正在履行的交易事项，均为融资贷款业务。其中，渤海银行融资余额

为24.245亿元，中国华融融资余额为2亿元，融资期限及成本根据已签订的融资协议约定执行。

根据《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规定，针对上述公司与关联人正在履行的交易事项可免于履行关联交易

相关审议程序，且不适用关联交易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 此后公司与以上关联方新增的关联交易

将按照《股票上市规则》《信息披露指引第5号》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程序

并及时披露。

五、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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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2、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40,000万元–60,000万元

亏损：717,376.5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91.64%-94.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亏损：70,000万元–95,000万元

亏损：717,491.2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86.76%-90.24%

营业收入 750,000万元–820,000万元 704,844.73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注] 730,000万元–800,000万元 687,196.2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993元/股-0.1490元/股 亏损：1.7810元/股

注：扣除后营业收入指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但与其就业绩预告有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初步沟

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期业绩较上年同期出现大幅增长，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及其他资产减

值准备合计53.61亿元所致。

2、2020年度，受国内外新冠疫情影响，公司旗下汽车零配件境内外业务开展受到较大制约，尤其是

欧美疫情严重影响海外子公司经营，导致产销量同比下降，使汽车零配件板块经营业绩产生亏损。 同

时，本着审慎性原则，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前期

并购形成的商誉重新进行了减值测试，基于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4亿元

至5亿元。 最终商誉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将由公司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审计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后确定。

四、风险提示

1、在预计的2020年度业绩中，公司所确认的收益3.19亿元（其中：应收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利息产生

税后净收益约1.99亿元；应收控股股东现金分红返还产生税后净收益约1.20亿元），前述收益依赖于重

整投资人后续投资款的支付情况，若在2020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前重整投资人支付该款项，则可确认前

述收益，否则前述收益确认将存在不确定性。 如前述款项无法收到，则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70,000万元-92,0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仍为：亏损70,000万

元-95,000万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法院已裁定公司终止重整程序，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

整计划》执行期间，如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公司

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4.4.17�条第（六）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因公司2018年、2019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若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的净

利润继续为负值，虽未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中规定的退市风险警示情

形但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中规定的暂停上市标准，公司股票将不

被实施暂停上市，但需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面临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投资义务而被管理人单方终止重整

投资协议的风险。 如管理人单方终止重整投资协议，则管理人有权根据需要履行相应程序决定重新更

换新重整投资人。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其他说明

1、本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指定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信息披露媒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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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0年7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

号：2020-030）。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36,09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9%。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 协议转让方式减持期间为自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6个月

内。

公司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届满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截至2021年1月28日，上述股东

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时间范围内，其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

减持了公司股份12,497,9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NICE�

GROWTH�

LIMITED

集中竞价

2020年8月28日-2021

年1月20日

52.07 3,959,000 0.99%

大宗交易

2020年7月20日-2021

年1月5日

52.27 2,290,000 0.57%

小计 6,249,000 1.56%

GAO�ZHENG�

CAPITAL�

LIMITED

集中竞价

2020年8月28日-2021

年1月20日

53.08 4,060,939 1.01%

大宗交易

2020年7月20日-2021

年1月5日

50.33 2,188,000 0.55%

小计 6,248,939 1.56%

合计 12,497,939 3.12%

上述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NICE�

GROWTH�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82,656,000 20.61% 76,407,000 19.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82,656,000 20.61% 76,407,000 19.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GAO�ZHENG�

CAPITAL�

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16,920,000 4.22% 10,671,061 2.6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6,920,000 4.22% 10,671,061 2.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合计 99,576,000 24.83% 87,078,061 21.72%

注：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其他情况说明

1、股东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本次减

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

述规定的情况。

2、上述股东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与此前披露

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此前减持计划中约定的减持股数。

3、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不属于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

结构和持续经营。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本次减持计划已执行完毕。 上述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后，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仍为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

三、备查文件

1、NICE� GROWTH�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GAO� ZHENG� CAPITAL� LIMITED出具的《关

于减持计划届满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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